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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直各单位,各市县司法局：      

根据我省关于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，现将

2021 年下半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（公共法部分）具体

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方式   

通过海南省行政执法监督信息平台考试系统随机组题。考试

题型为单选题、多选题和判断题，采取采用百分制，题量 80 道。

其中，单选题 30道（每题 1分），多选题 20道（每题 2 分），判

断题 30道（每题 1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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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实行单人单座，闭卷答题。答题时间为 90 分钟。参考

人员在答题时间内提交考试，系统将自动计算和显示考试成绩；

答题时间结束时，系统将强制提交并自动计算和显示考试成绩。 

二、考试时间及地点 

鉴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，根据海南省、海口市疫情防控工

作相关规定，考试在 11 月 6 日全天分四场组织实施，请参考人

员登录“海南省行政执法监督平台”查询考试时间。 

考试地点：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实训楼（海口市国兴大道文坛

路 2 号） 

三、考试内容  

宪法、立法法、行政处罚法、行政许可法、行政强制法、国

家赔偿法、行政复议法、行政诉讼法、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依法

治国理念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全面推行行政

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、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全面推

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和海南省全面推行涉企经营许

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、海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

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案例指

导办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案卷管理与评查办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

人员考核办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办法、海南省行政执法

规则（详见附件 2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    (一)参考人员所在单位在考前应认真组织参考人员进行疫

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宣传教育，切实提高参考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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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防护能力。按照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要

求，所有参考人员应自主查询并在考试现场提交健康码和填报

《海南省 2021 年下半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试（公共法部

分）参考人员承诺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承诺书》，详见附件 1）。如

参考人员在考前 14 天内有我国境内重点管控地区（高风险和中

风险地区）旅居史的，应提供在我省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。考

试过程中，参考人员应当全程佩戴口罩，如有身体状况异常（出

现发热且体温≥37.3℃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

等症状）要及时向考试工作人员报告。考试工作人员将按照疫情

防控工作方案进行处置。 

（二）参考人员所在单位在考前应当加强对参考人员的考试

纪律教育，杜绝考试舞弊行为发生。省司法厅将严格执行考试纪

律，对考试中出现的违纪行为将取消违纪人员的考试成绩并通报

其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 

（三）参考人员应通过“海南省电子政务外网”登录海南省

行政执法监督平台（http://59.212.28.68），明确掌握本人参加

考试的账号密码（用于考试和模拟练习）、场次和时间。 

（四）参考人员可于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，用“谷歌浏

览器”或“火狐浏览器”登录考试系统（http://36.101.208.100）

进行模拟练习，练习机会为 5次，练习题将于考试开始前两日关

闭。 

（五）参考人员应于 11 月 5 日前，登录考试系统自行下载

或打印准考证。 

（六）参考人员应当持《承诺书》、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（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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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下载电子版或纸质件）于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。考试

工作人员核验上述证明材料后，收集《承诺书》，统一保管参考

人员手机。 

（七）考生在入场时不得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和其它物品（如：

书籍、资料、笔记本以及具有收录、储存、记忆功能的电子工具

等）。考试开始后，不得缩小、关闭或切换考试页面，否则系统

将强制提交答卷并计算得分。  

（八）参考人员的交通、食宿等费用由所在单位保障。由于

受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客观条件限制，考场不设停车场，海口地区

参考人员如确需自驾前往，可将车辆停放至省图书馆、省体育运

动中心等周边停车场内。 

（九）参考人员或其所在单位应指派专人于考试前一天熟悉

考场布置和交通线路，确保考试能及时、顺利进行。 

 

 附件：1.海南省 2021年下半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考    

         试（公共法部分）参考人员承诺书 

 2.相关参考文件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南省司法厅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0月 15日   
    

  海南省司法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


